AED+CPR急救員

ㄧ 參加資格

   年滿8歲，國中小以上。
   品行端正，無不良嗜好。

   身心健全，並立受訓切結書（附件x）。

二 報名

   填具報名表（附件x）、檢查身份證明、繳交報名費及受訓切結書。

三 入訓測驗

   無。   

四 訓練及課程時數

   訓練課程依據本會最新版『水域安全與救生』教材內容（急救），時數不得少

   於八小時。急救員每四年必須複訓一次，複訓不得少於四小時（課程時數：
基準表附件x）。

   課程表須載明日期、時間、地點、課目備查。

五 結訓測驗

   由急救教練自行考核。

   測驗項目及內容： 
   學科測驗：自行命題
   總教練就訓練課程內容，負責命題評分，複訓，者可免。

六 教練團

   急救員（複訓）班總教練，每期設一位，須持有本會教練資格，並於
最近二年內有實際參與指導或教授本會之任何急救課程或參加年度複訓者，負責完成訓練管理該班期。

   授課教練，須持有本會急救教練資格。

   總教練、授課教練，由本會或承辦訓練單位推薦，須於開訓前7-10日報請
 本會核備。

七 報核事項

   承辦訓練單位應於開班前七日將訓練課程表（附件x），報請本會核准後，配

   賦期別始得開訓。因故無法開訓者，應即通知本會取消期別。

   承辦單位應於結訓測驗後五日內，將受訓和/或複訓學員名冊二份、及格名冊、
證照費、大頭照JPG檔，檔名身份證字號和發證學員個資資料庫Excel，報請 

本會核發救生員證。
八 行政事項

   訓練經費概由承辦單位自理。

   參訓人員均須自費由承辦單位統籌辦理保險。

   訓練器材由承辦單位準備，如須本會支援者，應於課前十日向本會洽借（依

   本會器材借用標準收費）。

九 本規程經本會理事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